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20 年 7 月 20 日，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半年度
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1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先后于 2020 年 7 月 4

日和 2020 年 7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0-055）和《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7）。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7 月 20 日 14:30
3、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7 月 2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00。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68 名，其所持股份总数

为 39,835,7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263%。 其中：（1）参加现场投票的有表决权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7,640,965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3144%；（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 22,194,7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119%。

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6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0,529,6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05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川部落律师事
务所谢建阳、谢文兵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一）《关于延长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34,761,76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87.2627%；5,043,384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2.6604%；30,6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 0.07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25,455,652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83.3801%；

5,043,384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16.5196%；30,600 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1002%。

关联股东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因此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长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34,761,76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87.2627%；5,043,384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2.6604%；30,6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 0.07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25,455,652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83.3801%；

5,043,384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16.5196%；30,600 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1002%。
关联股东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因此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部落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
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四川部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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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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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概述
2020 年 2 月 12 日，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重庆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医药”）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公司拟
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部分医药商业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给重庆医药。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暨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8）。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2020 年 3 月 13 日、2020 年 3 月 14 日、2020 年 3
月 28 日、2020 年 4 月 11 日、2020 年 4 月 25 日、2020 年 5 月 9 日、2020 年 5 月 22
日、2020 年 6 月 5 日、2020 年 6 月 19 日、2020 年 7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0）、《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6）、《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暨签订 < 延期补
充协议 >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7）、《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1）、《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9）、《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5）、《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暨签订 < 补充协议 >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3）、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9）、《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4）、《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6）、《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2020-073）。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截至目前，公司
已协调各方中介机构进场开展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相关工作， 相关工作正在持
续推进中。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为保障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公
司与重庆医药于 2020 年 5 月 8 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双方同意审计评估基准日由
2019 年 12 月 31 日调整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审计及评估机构出具审计及评估报告
时间延长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有效期延长至 2020 年 10 月 15
日。 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将继续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相关要求有序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 公司将根据中介机构开展尽职
调查工作的进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经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延期补充协

议》、《补充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的筹划及尽职调查阶段，具
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具体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届时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履
行必要的内部决策、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市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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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上海康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康怡”）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
部分股份提前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提前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始日
期

质押解除日
期 质权人

上海
康怡 是 3,380,000 7.15% 2.17% 2017年 11月

7日
2020年 11
月 5日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3,380,000 7.15% 2.17%

注：2017 年 11 月 07 日控股股东上海康怡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初始质押股份数量为 6,500,000 股，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08 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的《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7）；公司于 2020 年 05 月 28 日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该笔质押股
份数量调整为 8,450,000 股，此次提前解除该笔质押的部份股份 3,380,000 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累计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上海
康怡 47,291,400 30.43% 7,866,690 16.63% 5.06% 0 0% 0 0%

合计 47,291,400 30.43% 7,866,690 16.63% 5.06% 0 0% 0 0%

3、股东股份质押的其他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

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且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将严格遵守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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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7 月 20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3,658,61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18.39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总经理高健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6 人，出席 6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戚莉丽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03,800 99.7279 254,818 0.2721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03,800 99.7279 254,818 0.2721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03,800 99.7279 254,818 0.2721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03,800 99.7279 254,818 0.2721 0 0.0000

5、议案名称：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03,800 99.7279 254,818 0.272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03,800 99.7279 254,818 0.272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03,800 99.7279 254,818 0.272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03,800 99.7279 254,818 0.272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0 0.0000 254,818 100.00 0 0.0000

2
关于 2020 年度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

0 0.0000 254,818 100.00 0 0.0000

3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0 0.0000 254,818 100.00 0 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杰、陈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0112 证券简称：ST 天成 公告编号：2020-045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股东梁海华先生 、王瑞智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部分董监高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19-088），其中持本公司股份 1,430,62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43%）
的梁海华先生计划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020 年 7 月 19 日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35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35%）；持本公司
股份 476,02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48%）的王瑞智先生计划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020 年 7 月 19 日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15,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12%），具体内容详见该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股东梁海华先生、王瑞智先生的股份减持时间已届满，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 2020 年 7 月 19 日，梁海华先生、王瑞智先生减持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区间

减持
均价（元）

减持
股数（股）

减持股份占计划
减持股份的比例

（%）

减持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梁海华 集中竞价

2020-05-26 28.765 11,800 3.37 0.012
2020-03-17 26.784 4,500 1.29 0.005
2020-03-16 26.964 8,000 2.29 0.008
2020-03-12 28.059 16,300 4.66 0.016
2020-03-10 26.909 32,500 9.29 0.033
2020-02-17 21.489 60,300 17.23 0.06
2020-02-14 21.402 59,800 17.09 0.06
2020-02-13 21.472 20,700 5.91 0.021
2020-02-12 21.36 68,100 19.46 0.068
2020-02-11 21.331 4,600 1.31 0.005
2020-02-10 21.211 55,800 15.94 0.056
2020-02-07 20.164 7,000 2 0.007
2020-02-05 19.46 100 0.03 0.000

合计 — — 349,500 99.86 0.350

王瑞智 集中竞价

2020-03-20 26.448 2,700 2.35 0.00
2020-03-18 26.84 2,000 1.74 0.00
2020-03-17 26.654 50,100 43.57 0.05
2020-03-13 27.222 60,000 52.17 0.06

合计 — — 114,800 99.83 0.11
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

舍五入所造成；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二、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梁海华
合计持有股份数 1,430,625 1.43 1,081,125 1.0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7,656 0.36 8,156 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72,969 1.07 1,072,969 1.07

王瑞智
合计持有股份数 476,025 0.48 361,225 0.3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9,006 0.12 4,206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357,019 0.36 357,019 0.36

备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
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梁海华先生、王瑞智先生本次减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2、梁海华先生、王瑞智先生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
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
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减持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816 证券简称：和科达 公告编号：2020-056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减持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7 月 20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潍坊市昌乐县朱刘街道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5,730,82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7.26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刘修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

持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总经理秦国栋先生代为主持会议，会议采
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8 人，刘修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冯国梁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李义田先生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725,309 99.9935 5,520 0.006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725,309 99.9935 5,520 0.006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6,265,010 99.9119 5,520 0.0881 0 0.0000

2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6,265,010 99.9119 5,520 0.088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议案 2 均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莹、徐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
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217 证券简称：元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9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杨建

新先生之一致行动人新余睿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睿景”）的通
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新余睿
景 否 2,924,300 23.71% 0.19% 2018.7.27 2020.7.9 中航证券有

限公司

2、股东股份质押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一
致行动
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期 质权人 用途

新余
睿景 否 2,925,000 23.71% 0.19% 否 否 2020.7.17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山西本集
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

司

资金
需求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杨建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杨建
新

213,360,5
00

13.69
%

211,587,6
00

211,587,6
00

99.17
%

13.58
%

211,587,6
00 100% 1,772,900 100%

樊梅
花 3,096,431 0.20% 0 0 0% 0% 0 0% 3,096,431 100%

新余
睿景
企业
管理
服务
有限
公司

12,335,00
0 0.79% 12,334,29

7
12,334,99

7 100% 0.79% 0 0% 0 0%

合计 228,791,9
31

14.68
%

223,921,8
97

223,922,5
97

97.87
%

14.37
%

211,587,6
00

94.49
% 4,869,331 100%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40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20-066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期收到公司独
立董事张立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立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关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
务。 由于张立先生辞职导致本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少于三分之一，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补选的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张立先生将
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务。 张立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辞职后，张立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

张立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对张立
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规范运作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0662 证券简称：*ST 天夏 公告编码：2020-043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 2020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300710 证券简称：万隆光电 公告编号：2020-049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20�
年 07 月 20 日对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
过。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
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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